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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QSGCXH 02-2019

两河大蒜安全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两河大蒜产地环境条件要求和各生产环节的监控管理措施。

本标准用于安丘市两河大蒜的安全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2763-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

NY/T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391 绿色食品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

NY/T394 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农药残留

残留在农产品中的微量农药原体及其有毒代谢物和降解物的总称。

3.2 有害物质

对人、生物及环境具有毒害作用的硝酸盐、亚硝酸盐、磷酸盐、重金属等物质。

3.3 危害分析

对影响产品质量安全的潜在风险进行判断、评估。

3.4 溯源体系

作物从种植（含生产基地选择）到收获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有的农事活动的原始记录等。

3.5 有害生物

危害植物或植物产品的病原微生物、害虫、杂草等生物。

3.6 IPM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3.7 安全间隔期

最后一次施药到作物收获间隔的天数。

4 记录保留

种植者应当保留两河大蒜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原始记录，以证实所有的农事操作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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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要求，从而完善两河大蒜生产整个溯源体系。必要的记录应当保留 2年或更长时间。

5 质量要求

5.1 感官标准

安丘大蒜新鲜、头大、瓣匀（一般每头为 4瓣～6 瓣）、辛香可口、细腻柔嫩、汁液粘稠。

5.2 农药残留标准

5.2.1生产中允许使用的农药，其残留应符合 GB2763-2019的要求。

5.2.2其它农药的残留不得超过 0.01毫克/千克，并应符合 GB2763-2019的要求。

6 基地选择与管理

6.1 基地选择

产地环境条件符合 NY/T391 的规定要求。宜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层深厚、土

壤疏松 肥沃、理化性状良好，前 2年～3年未种植洋葱、大蒜等百合科作物的壤土地块。基

地应远离工业“三废”排放、污染区域，连片面积不少于 3hm2。

6.2 环境监测

新建基地应当由有资质的监测单位进行环境质量检测，并进行风险评估，考虑该基地是

否适合两河大蒜特别是出口两河大蒜的生产，以及对邻近作物和其它地块的潜在影响。每 2

年～3年或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安全时， 应当及时进行检测，以确定是

否继续使用该基地。

6.3 基地管理

每个生产块地（棚室）应当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生产记录档案，以提供大葱生产活动的溯

源记录。

6.4 隔离防护

基地周围应建立隔离网、隔离带等，防止外源污染。

6.5 轮作

每 2年～3年应当与非百合科作物进行一次轮作，以降低病（虫）源基数，减轻危害。

7 整地施肥

7.1 整地

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清除田园植株残体，带出田外集中处理，以压低病（虫）源基数。

深翻土壤 25cm以上。应当使用机械耕翻，避免土壤压实，维持土壤结构，达到深、平、细、

净、墒。

7.2 整畦

一般采用平畦栽培，畦宽 1.5m-2m，埂宽 30cm，埂高 10cm-15cm，整平畦面。

7.3 基肥

根据肥力状况，每 667m2施优质农家肥 4000 kg-5000kg或棉子饼（豆饼）100kg，氮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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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kg-5kg、磷肥（P2O5）6kg-8kg、钾肥（K2O）6kg-8kg 及适量中微量元素肥。使用

复合肥时宜选用硫酸钾型复合肥。

禁止施用生活垃圾、工业废渣、污泥等。

8 播种

8.1 种蒜质量。

种蒜必须符合植物检疫规定。种蒜须具备蒜头肥大圆整，蒜瓣整齐，无病斑，无损伤。

8.2 种蒜处理

8.2.1 种蒜分级

掰瓣时除去茎踵，以利生根出苗。按大、中、小分级，分别播种。

8.2.2药剂处理

8.2.2.1浸种

播种前，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800倍-1000倍液

浸种 24小时，捞出沥干水分备播。

8.2.2.2拌种

播种前，用 2.5%咯菌腈悬浮种衣剂 40g/100kg 种蒜均匀拌种，防治灰霉病；用 10%灭

蝇胺悬浮剂或用 60%吡虫啉悬浮种衣剂 100g/100kg种蒜均匀拌种，防治种蝇，兼治地下害

虫等。

8.3土壤处理

播种前，用 3%辛硫磷颗粒剂 3 kg/667m2-5kg/667m2，混细土 10kg-20kg，均匀撒入畦

面，混入土中。

8.4播种时期

一般在 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播种。

8.5播种方法及播种量

8.5.1播种方法

开沟种植：开沟深 6 cm-7cm，在栽种沟内先撒种肥后排种，种蒜要定向栽直、栽稳，

播种后覆土耧平、浇水。

打孔种植：按行、株距打孔，深 3cm-4cm，每孔播一枚种蒜瓣，然后覆土整平，浇水。

8.5.2播种量

两河大蒜播种量一般 150kg/667m2-200kg/667m2。

8.5.3种植密度

平畦栽培，行距 16cm-20cm，株距 8cm-10cm。播种密度 35000株/667m2-50000株/667m2。

8.6喷除草剂和覆盖地膜

浇水后，均匀喷施 33%二甲戊灵乳油 100ml/667m2或 96%异丙甲草胺乳油 45ml/667m2，

需覆膜的可随后覆 0.004mm-0.008mm 透明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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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田间管理

9.1出苗期

覆膜田幼苗出土 3 天-5 天不能自行破膜的，覆膜后打孔田幼苗 2 天-3 天不能自行出土

的，均应人工辅助放苗扶苗，并用湿土封好出苗孔。

未覆膜田墒情差时，应适当浇水。

播种后如遇大雨，必须及时排水。

9.2苗期

幼苗长出 3 片叶后，浇一次促苗水，结合浇水可追施硫酸钾复合肥（15-15-15）

20kg/667m2，未覆膜田浇促苗水后，及时中耕除草，土壤上冻前，酌情浇越冬水，并覆草

防冻。

翌年蒜苗返青时，撤去盖草，浇返青水，结合浇水追施尿素 15kg/667m2-20kg/667m2。

未覆膜田及时划锄松土、除草。以后每隔 8-10天浇一次水。

9.3蒜薹伸长期

每 5 天-7天浇一次水，蒜薹采收前 3天-4 天停止浇水。结合浇水，每 10天-15 天追施

以磷、钾元素为主的肥料 20kg/667m2左右。

9.4鳞茎膨大期

蒜薹采收后，每 5 天-7 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蒜头采收前 5天-7天停止浇水。

并在蒜薹采收后结合浇水追施一次以磷、钾元素为主的肥料 10kg/667m2左右。

10 生产投入品管理

10.1 农药选用与储藏

10.1.1 农药选用原则

应当从正规渠道选用合格农药。不得选用下列农药：

a）非法销售点销售的农药；

b）无农药登记证的农药；

c）无农药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文件的农药；

d）无产品质量标准及合格证明的农药；

e）无标签或标签内容不完整的农药；

f）超过保质期的农药；

g）两河大蒜禁止使用的农药见附录 C。

h)当登记农药不满足生产需要时，选 NY/T393推荐农药品种。

i)优先选择欧盟、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允许使用的农药品种

10.1.2 农药储藏

农药应当储藏于专用仓库。仓库应当符合安全、卫生、防火、避光、防腐、通风良好等

的安全条件要求，由专人负责保管，并配有急救药箱、配制量具等，入口处应当贴有警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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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10.2 肥料选用与储藏

10.2.1 肥料选用

从正规渠道选用合格肥料。不得选用下列肥料：

a）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

b）无产品质量标准及合格证明的肥料；

c）非法销售点销售的肥料；

d）超过保质期的肥料；

e）无产品标识或产品标识不合格的肥料。

F)按照 NY/T394的规定进行合理平衡肥

10.2.2 肥料储藏

肥料应当妥善保存，放置于清洁、干燥的地方。不能与苗木、新鲜农产品和农药存放在

一起。

11 水源管理

11.1 水质监测

每年应当由有资质的监测单位进行一次水质检测。

11.2 灌溉系统

两河大蒜生产应有专用水源，如水井、蓄水池等，严防污染。水井井口应当高出地面

30cm，并配有防护设施，防止雨水倒灌、弃入污染物等。

宜建立水源管理系统，如供水管道、再利用体系、灌溉设备维护等，以保证水源供应，

减少浪费。

12 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12.1 种植者

在植保员指导下按照本规范进行有害生物的防治。

12.2 防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针对不同防治对象及其发生情况，根据大蒜

生育期，分阶段进行综合防治，优先采用农业措施、生物措施和物理措施防治，科学、合理

地使用化学农药防治。

12.3 主要防治对象和防治指标，见附录 A

12.4.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12.4.1 农业措施

加强健身栽培，增强植株抗性。宜与非百合科作物轮作。

12.4.2 物理措施

12.4.2.1 黄、蓝板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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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设置黄、蓝板诱杀蚜虫、种蝇、蓟马等。黄、蓝板 30cm×20cm，按 30块/667m2-40

块/667m2 置于植株顶部 10cm-15cm处。

12.4.2.3 生物防治

灰霉病发生初期，用 1%武夷菌素水剂 150倍-200倍液均匀喷雾防治。

12.4.2.4 化学防治

针对不同时期的主控对象和兼控对象，适期用药，严格掌握安全间隔期。为防止或减缓

有害生物抗药性的产生与发展，应当交替轮换用药，每种药连续施用一般不超过 3次。多种

病虫混发时，应当混合用药。施药过程中，应当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有益生物的杀伤，避免对

邻近作物产生药害。

两河大蒜有害生物化学防治用药方案见附录 B。

13 收获及收获后处理

13.2 收获

13.2.1 蒜薹采收

13.2.1.1 时间

一般在 5月中旬，田间大部分蒜薹抽出约 25cm、刚开始打弯、总苞变白时采收。选择

晴天上午 10时以后，茎叶略微萎蔫时进行。

13.2.1.2 方法

双手提薹，手抓住蒜薹在顶叶的出口处，用力均匀向上拔，即可顺利抽出。

13.2.1.3 蒜薹管理

采收后用软质绳捆系，每捆 0.5 kg-1kg，放置于专用仓库中，防止雨淋日晒。

13.2.2蒜头采收。

13.2.2.1 采收适期

采收蒜薹后 18天左右，大蒜叶片大多干枯，植株处于柔软状态，假茎已不容易折断时，

即可采收。

13.2.2.2 蒜头管理

蒜头收获后，蒜叶盖住蒜头，成行排放，蒜叶半干后扎把，待蒜秸干后室外垛放，蒜秸

朝里，蒜头朝外，注意防止雨淋，每半月倒垛晾晒一次，晾晒 2-3次后，移到专用仓库存放。

14.贮藏前的准备

14.1 收蒜与预贮

14.1.1 收蒜

两河大蒜收获以后，休眠期一般为 2个-3 个月。休眠期过后，在 3℃-20℃的气温下，

大蒜便会迅速发芽、长叶，消耗茎中的营养物质，导致鳞茎萎缩、干瘪，食用价值大大降底，

甚至腐烂。

两河大蒜采收后，应充分晾晒干燥后贮存，严禁有毒物质污染，严禁在无防护设施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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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下或高温高湿环境存放，在生理休眠期内应存放在阴凉通风、干燥、无虫害、无有害菌、

清洁卫生的库房内，并在解除生理休眠期之前及时入冷库贮藏。

14.1.2 质量要求

两河大蒜质量应符合 SB/T10348-2002 大蒜第 4条款的质量要求。

14.2 两河大蒜入贮

将预贮后鲜蒜按照溯源体系的地块编号和原料代号进行分类，分别入库贮藏。

14.3 贮藏库房、地窖的清理清扫

两河大蒜鲜蒜入贮一周前对库房及相关联设施、包装材料、工具用具进行清洁、清扫。

在入贮前一天对库房通风透气，清理备用。

15.贮藏与管理

15.1 入库与堆码

15.1.1 入库

不同产地，不同品种，不同批次的入库大蒜应分开堆码贮存。

15.1.2 堆码

库房内存放采用编织袋在货架上堆码，货架堆码储藏。货架堆码要便于检查、管理

和操作。

15.2 贮藏方法

15.2.1 温湿度条件

a)温度：大蒜鲜藏的最低温度为－5℃-－7℃，最适宜的贮藏温度为－4℃-－3℃。

b)相对湿度：不应高于 80％，50％-60％较适宜。

c)气体成分：O2不低于 2％，较适宜的为 3.5％-5.5％；CO2最高不超过 16％，可控制

在 12％-16％。

另外，鲜藏环境中某些气体，如煤烟气、汽油气、煤油气，以及乙烯、 乙醇、乙醛，

影响大蒜的保鲜，应设法避开或排除这些气体。

15.2.2 冷库储藏

库房内采用货架堆码储藏。

原料存放：每个货架有数十编织袋堆码，袋角做原料标识卡（含地块编号、原料代号、

收获日期等）。

成品存放：每个货架用纸箱包装堆码。

货架堆码要便于检查、管理和操作。

16 产品追溯

将产地信息、农事操作、生产过程、检测报告等信息正确录入安丘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信息平台，并使用追溯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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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表 A.1 防治对象与防治指标

防治

对象

叶

枯

病

灰霉

病

病毒

病

菌核

病

软

腐

病

蒜薹

黄斑

病

紫

斑

病

种蝇 蚜虫 葱 蓟

马

刺 足

根螨

南 美

斑 潜

蝇

防治

指标

病

叶

率

5%

病

叶

率

7%

始见

发病

中心

病

株

率

1%

病

株

率

2%

初见

病株

初

见

病

株

虫 株

率 或

死 苗

率 2%

单株

5 头

-7头

单株 2

头-3

头

虫 株

率

10%

葱 须

鳞 蛾

20 头

/百株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B.1两河大蒜有害生物化学防治用药方案

生育

时期

防治

对象

防治时

期
用 药 方 案

兼治

对象

苗期 种蝇

成虫盛

发期

1、用 80%敌敌畏乳油 150g，对水 5kg 喷拌麦糠 25kg

均匀撒施熏杀成虫；

2、用 40%辛硫磷乳油 1000 倍液喷淋根部。

幼虫期

1、用 35%辛硫磷微囊悬浮剂 1000 倍液或 40%辛硫磷

乳油 1000 倍液灌根。

2、用 2.5%溴氰菊酯乳油 3000 倍液灌根。
地下害虫

蒜 薹

伸 长

期

叶枯病
发 病

初 期

1、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00g/667m2 或 70%代

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120g/667m2-180g/667m2 喷雾，

7 天一次，连喷两次。

2、20%噻菌铜悬浮剂 500 倍液喷雾或 50%腐霉利可

湿性粉剂 100g/667m2 喷雾，7天一次，连喷两次。

灰霉病

菌核病

南美斑

潜蝇

始 见

虫道

10%灭蝇胺悬浮剂 30g/667m2 或 98%杀螟丹可溶粉

剂 10g/667m2。
蓟马

灰 霉

病、菌

核病

发 病

初 期

用 50%异菌脲可湿性粉剂 100g/667m
2
喷雾或 50%腐

霉利可湿性粉剂 100g/667m
2
，7天一次，连喷两次。

叶枯病

白粉病

锈病

蓟马
单 株

2-3 头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0g/667m2-30g/667m2 或

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4g/667m2交替对水喷雾。

蚜虫

潜叶蝇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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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两河大蒜禁止使用的农药品种

依据日本肯定列表《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限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199号公

告和农业部第322号公告、《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销售使用高毒农药的通告》、《安丘

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在农产品生产中禁止销售使用的农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目录>的通告》。

涕灭威（神农丹、铁灭克）、克百威（呋喃丹）、六六六、滴滴涕、二溴氯丙烷、

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磷胺、水胺硫磷、 氧乐果、毒鼠强、甲拌磷、甲

基异柳磷、虫酰肼、乙酰甲胺磷、特丁硫磷、甲基硫环磷、治螟磷、内吸磷、灭线磷、硫环

磷、蝇毒磷、地虫硫磷、氯唑磷、苯线磷、毒杀芬、杀虫脒、二溴乙烷、除草醚、艾氏剂、

汞制剂、狄氏剂、铅（砷）类、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氟乙酸钠、毒鼠硅、三氯杀螨醇，

氰戊菊酯，丁酰肼（比久），氟虫晴，硫线磷，丁硫克百威，灭多威，溴甲烷，硫丹，磷化

钙，磷化镁，磷化锌，嘧霉胺，毒死蜱（乐斯本），氯磺隆，甲磺隆，甲磺隆复配制剂，胺

苯磺隆，胺苯磺隆复配制剂，福美胂，福美甲胂，八氯二丙醚，百草枯（水剂），三唑磷。

国家和潍坊市、安丘市新禁止使用的农药自动录入。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